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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论析取主义(epistemological disjunctivism)是
当代知识论领域的一个新理论，该理论的主要奠基

者是邓肯·普理查德(Duncan Pritchard)，但思想源泉

却可以追溯至约翰·麦克道维尔(John McDowell)。该

理论宣称在诸多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和解决哲学争

论的潜质。首先，该理论融合了知识论内在主义与

外在主义这两个看似壁垒分明的理论，并尝试兼取

双方优势。其次，该理论可以解决彻底怀疑论攻击

的一种形式，因而能为摩尔式反怀疑论论证提供新

的哲学支持。[1]如果所言不虚，这里所展现的每一个

特征都足以让该理论成为一个颇有价值的知识理

论。在本文中，我将探讨知识论析取主义如何能融

合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我会着重探索该理论如何

应对外在主义所面临的一个一般性困难，即新恶魔

论题(the new evil demon thesis)。

一、知识论析取主义

根据普理查德，知识论析取主义的核心论题可

以表述如下：

在典型的知觉知识中，认知者S通过R的理性支

持而获得知识P，R不仅是事实性的也是 S可反思获

得的。[2]

为了准确理解这个核心论题的涵义，我们以下

面的例子为切入点。

水仙花案例

小蓉身处一个光线充足的办公室内，没有任何

炫目的色彩干扰。她注视着桌子上放着的一盆水仙

花。这是她过春节前特意买给她的好友小琛的，经

过两周后已经绽放了美丽的花朵。因此她形成了信

念〈桌子上有一盆水仙花〉。①她打电话告诉小琛这

个事实，小琛问她如何得知，她说“因为我看到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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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一盆水仙花”。

接下来，我们从三个方面来阐述知识论析取主

义的核心想法。第一，知识论析取主义讨论的典型

对象是以视觉知识为代表的知觉知识，并且在一般

的层面上区分好的情况(good cases)和差的情况(bad
cases)。大致说来，在好的情况中，外部事实直接呈

现给我们，正如上述例子中〈桌子上有一盆水仙花〉

直接呈现给认知主体小蓉，因此小蓉处于可以获得

外部世界知识的情况中。在差的情况中，外部事实

并未呈现给认知主体。倘若小蓉处于怀疑论情景

中，那么她也可以获得类似水仙花的视觉经验，并且

她从主观上无法区分真实的经验和怀疑论情景中的

经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知识论析取主义者会说，

此时对小蓉的视觉经验正确描述应该是，她好像看

到了(as if see that)水仙花。[3]因此在差的情况中，我

们缺乏获得知识的可能性。

第二，在好的情况中，S的理由R是事实性的，这

意味着R提供的是一种决定性的证据。在上述例子

中，小蓉相信〈桌子上有一盆水仙花〉的理由是她看

到〈桌子上有一盆水仙花〉。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看

到P(seeing that P)，看到P是一种兼具认知和感知意

义的命题性的看，而当一个人拥有该理由时就意味

着 P为真。 [4]看到 P和 P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蕴涵关

系，而不是一种可错的证据支持关系。这就好像知

道P和P之间的关系一样，除非P为真，否则我们不

能知道P；同理，除非P为真，我们不能看到P。也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到P为相信P提供了事实性的理

由。由于S的理由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是蕴涵式的，所

以知识的事实性条件就得到了满足，这也是知识论

析取主义包涵外在主义因素的地方。

第三，S的理由是可反思获得的。当S拥有看到

P这个理由时，该理由是 S可反思获得的。也就是

说，这个理由是S可以仅仅依靠内省和反思就能获取

的，而不必再做任何的经验探究。在这个意义上，小

蓉基于自己的视觉经验看到桌子上有一盆水仙花并

且相信该命题时，当小琛询问小蓉的信念理由，她可

以通过反思意识到自己看到〈桌子上有一盆水仙

花〉，所以她可以凭借该理由来辩护自己的信念。

在大致刻画了知识论析取主义的核心想法后，

接下来让我们转到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争论。

二、知识论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

在知识论领域，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争论首先

是一场有关认知辩护的争论。内在主义者的核心想

法是，知识不仅要求信念为真，还要求我们以一种合

理的，负责任的方式持有信念。认知辩护是通过认

知者履行认知义务获得的，而由于对义务的履行涉

及到认知者，那么就不能避开认知者的主观视角。

基于上述思想，内在主义者试图把辩护的资源限定

在认知者可通达的范围之内，即在其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履行自己的认知义务。当然，这样的划分也意

味着，既然那些我们无法仅靠反思通达的资源超出

了我们所能管辖的范围，那么我们也就不必为这些

事情负责。所以，一旦我们的认知失败是由于这些

外在的因素的干扰，我们不应该受到批评。③

知识论的外在主义则主张，外在于认知者的因

素也可以决定信念的辩护状态。对于外在主义者来

看，他们更关注辩护的客观维度。认知辩护不同于

其它辩护，它是服务于我们的认知目标的——获得

真信念和避免假信念。因此认知辩护必须得有助于

实现这个认知目标。以过程可靠主义为例，戈尔德

曼(Alvin Goldman)认为：

过程可靠主义(Process Reliabilism)
S的信念P是被辩护的，仅当P是通过可靠的信

念形成方式获得的。[6]

根据过程可靠主义，信念总是依赖某些途径或

方式形成的。可靠的信念形成方式倾向于产生真的

信念，而不可靠的信念形成方式则更容易产生假的

信念。所以，一个由可靠的过程产生的信念就更容

易为真，并且正是基于生成历史使得该信念获得了

辩护的属性。需要注意的是，一个信念形成方式的

可靠性完全是外在的，即该过程的可靠性不依赖于

认知者是否知道或者有理由认为该过程可靠。因为

这一点，外在主义开辟了对于信念辩护的新的理

解。但也因为这一点，外在主义面临新恶魔难题(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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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vil demon problem)。
新恶魔难题是与传统的恶魔难题相对的。传统

的恶魔难题来自笛卡尔。他试图为知识找到一个不

可怀疑的基础，但特别让他担心的是感觉经验作为

揭示外部世界真实情况的证据的可靠性。他指出如

果我们被一个拥有超能力的恶魔控制，那么他就会

灌输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视觉经验，并且这些经验和

正常的经验并没有现象特征意义上的差别，所以我

们无法区分两者。但可悲的是，由于这些感觉经验

与外部事实是无关的，那么我们基于感觉经验去推

断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的时候，不就会陷入普遍的

错误信念吗?④因此，按照笛卡尔的想法，我们必须首

先知道没有被恶魔欺骗才能知道任何有关外部世界

的情况。总结来看，传统的恶魔论题谈论的是我们

要获得外部世界知识必须先满足的一个必要条件。

这样一个笛卡尔的思想实验也促发了当代基于闭合

原则或非充分决定原则的怀疑论讨论。[7]，[8]

新恶魔论题则有所不同。试想 S处在正常的情

景中，而 S的复制品 S*处在笛卡尔的恶魔情景中。

S*跟S有一样的精神状态：不可分辨的感觉经验，相

同的证据与记忆。并且和S一样，S*依赖好的推理方

式去形成信念，她不会无视反面的证据，而且会基于

充分的证据才去相信一个命题为真。因此，有一种

强烈的直觉认为，S*和S形成的信念同样是受到辩护

的。但是根据可靠主义来看，因为 S*的信念是在恶

魔世界中形成的，因此按该场景的规定来说，S*的信

念大部分是错的，也就不是以可靠的方式形成的，因

此缺乏辩护。我们可以进一步比较Q*这样一个处

于恶魔情景中的认知主体。该主体与 S*不同，她形

成信念时运用的是错误的推理方式，比如她面对条

件句会从肯定后件得到肯定前件，她即使面临相反

的证据也会置之不理，而面临她喜欢的结论则可以

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也信其为真。毫无疑问，虽然

都处于怀疑论情景之中，S*却比Q*体现出了更多认

知方面的积极品质。因此，内在主义者倾向于说 S*
的信念是获得辩护的，而Q*的信念是缺乏辩护的，

是应该遭受理性的责备的。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

以概括出下面这个想法：

新恶魔论题

认知者 S的辩护地位和他在怀疑论情景的复制

品S*是一样的。

根据这个论题，S和S*的信念拥有同等程度的辩

护，并且因为 S在日常情景中遵循了相应的认知规

范，毫无疑问是可以被看作是获得辩护的，那么同理

S*也应该是获得辩护的，即使她的信念大体上会是

错的。所以，内在主义者认为这样一个强烈的直觉

无法被外在主义的理论资源所解释。进一步地，如

果我们认为S*和Q*两者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那么

外在主义也需要解释两者在辩护层面的差异在哪

里。但是因为两者都在怀疑论情境中，所以都无法

形成广泛的真信念，所以外在主义似乎只能说两者

都是同样缺乏辩护的。这样一来，外在主义又如何

区分 S*和Q*这两个认知主体所具有的认知表现差

异呢?综合来看，外在主义所面临的挑战是，该理论

既不能说明 S和 S*所共有的一些积极的性质，又不

能说明S*和Q*在认知表现上的差异，因此即使外在

主义不是错的，也是不可行的。

知识论的析取主义号称兼具内在主义与外在主

义元素，那么该理论就会面临这一难题。那么知识

论析取主义如何回应这一难题呢?接下来，我尝试探

索一种可能的回应方式。

三、重解新恶魔论题

知识论析取主义者的回应工作包括以下两点。

首先，我们需要解释 S和 S*共同拥有的积极的认识

论的性质；其次，我们需要解释 S*和Q*不共享的认

识论的性质。受到行动哲学领域探讨的启发，我们

可以在知识论领域做出如下区分：

辩护性认知理由(Justifying Epistemic Reason)
辩护性认知理由是让S相信命题P的理由。

动机性认知理由(Motivating Epistemic Reason)
动机性认知理由是S实际上相信命题P的理由。

解释性认知理由(Explanatory Epistemic Reason)
解释性认知理由是解释为什么 S相信命题P的

理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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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区分的大致思想是，一个理由总是一个事实，

事实包括非心理的事实和心理的事实。上面的三种

理由只是发挥的作用不同，但在具体的例子中，三种

理由可能是同一个事实，也可能不是。辩护性认知

理由是与将要发生的认知行为有关的。因此，S拥有

辩护性认知理由独立于S是否实际上做某件事。动

机性认知理由是与S实际上做事时考虑的因素相关

的，因此动机性理由会与主体的视角密切相关。解

释性认知理由则是一种客观的外部解释视角，经常

是面对一个已经完成的认知行动。基于上述区分，

我们可以进一步刻画 S、S*和Q*的认知行为。我们

可以把三者的情景刻画如下：

郁金香案例

S身处一个光线充足的办公室内，没有任何炫目

的色彩干扰。她注视着桌子上放着的一瓶郁金香并

因此形成信念〈桌子上有一瓶郁金香〉。S*和Q*都
不幸地处于被恶魔控制的世界中，她们的感觉经验

全部来自这个强力的恶魔。恶魔让S*感觉到好像她

身处一个光线充足的办公室内，没有任何炫目的色

彩干扰，并且桌子上放着一瓶郁金香，S*此时相信〈桌

子上有一瓶郁金香〉。Q*的处境更惨，恶魔让她感觉

到好像自己身处一个光线昏暗的KTV内，充满着炫目

的色彩干扰，并且桌子上放着一个花瓶，但具体是什

么花无法辨识。Q不愿进一步检查就随便挑选了一

种她听过的花并相信〈桌子上有一瓶郁金香〉。

基于知识论析取主义对好坏情况的划分，并且

以命题P〈桌子上有一瓶郁金香〉为对象，我们可以把

三者的认知理由分别列在下表中。

针对 S来说，由于命题 P直接呈现给她，所以 S
命题性地看到P。此时，S拥有了一个决定性的理由

来相信P，这是一个客观上支持S去相信P的好的理

由。同时，S实际上也是基于自己看到 P去相信 P
的。如果S被别人问为什么P，S会自然地回答说“因

为我看到P”。所以从S的视角来看，S看到P是她的

动机性认知理由。最后，当我们从一个客观的视角

去解释为什么 S相信P，我们会说因为 S看到P所以

她相信了P。在S的案例中，S的辩护性认知理由、动

机性认知理由和解释性认知理由是一致的。也就是

说，从规范的视角来看，S拥有一个好的相信P的认

知理由，而S实际上无论从主观视角还是客观视角都

按照规范所要求的那样去做了，因此我们认为S的认

知行为是值得赞许的。

接下来我们看 S*。由于 S*身处怀疑论情景，在

该情景中，P不是事实，但是恶魔仍然可以赋予S*一
些感觉经验，让 S*感觉到好像看到 P。这一系列感

觉经验提供了她可错的理由(S*好像看到P)。因此，

基于这个理由去相信 P虽然是可错的，但却也是可

允许的。所以，我们可以说S*好像看到P是S*相信P
的辩护性认知理由。那么S*的动机性认知理由是什

么呢?如果 S*有被询问的经验的话，她会回答说“因

为我看到P”。那么为什么S*不会回答“因为我好像

看到P”?一个合理的解答是，如果S*仅仅认为她好像

看到P而不是看到P，那么她就会意识到自己相信P
的理由会同样地支持两种可能性，一种是P为真，一

种是自己仅仅有P为真的幻觉。此时S*所面临的困

境是，一方面她无论做任何依赖于感觉经验的检查

都不会揭示她仅仅有 P为真的幻觉，否则她就拥有

了自己处于怀疑论情景中的知识了。另一方面，S*
作为一个认知者，其自然的态度也是相信自己拥有

真实的感觉经验，并且如果缺乏特别的理由她就选

择不相信自己经验的话，她的怀疑会是无根基的。

正是由于认知者默认自己处于正常的认知情景，所

表1 三种认知理由的对比

辩护性认知理由

动机性认知理由

解释性认知理由

S
S看到P
S看到P
S看到P

S*
S*好像看到P

S*看到P
S*好像看到P

Q*
无

无

Q*随意的性格且听说过郁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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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怀疑论场景的经验才具有了误导性。最后的问题

是，S*的解释性认知理由是什么?从客观的视角来

看，我们知道 S*并没有看到P，但是 S*拥有类似于P
的经验，并且 S*看到 P与 S*好像看到 P两个理由在

现象层面的特征是一样的，因此即使 S*仅仅是好像

看到P，但她会认为自己看到P，并且因此去相信P。
在S*的情况中，虽然S*的辩护性认知理由、动机性认

知理由和解释性认知理由不是一致的，但是 S*的辩

护性认知理由与解释性认知理由是一致的。也就是

说，存在一个规范性的理由使得S*去相信P，虽然S*
在主观上没有使用这个理由，但 S*在客观上却是这

样用的。

我们再看Q*。在Q*的情景中，她的经验是处于

一个灯光昏暗，彩光炫目的KTV房间，并且无法看清

花瓶中有什么花。毫无疑问的是，她缺乏任何类似

于郁金香的经验，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让她去相信〈桌

子上有一瓶郁金香〉。从规范性的角度来看，没有理

由支持她去相信该命题，所以该情景中是缺乏辩护

性认知理由的。同时，如果Q*被问及她相信P的理

由，她会说什么?她也许会说，“我什么都没看清楚，

我随便挑了一种我知道的花”。但我们应该注意的

是，这其实并不是她相信P的动机性认知理由，因为

她并没有如下的这种推理：因为我没看清楚是什么

花并且我听说过郁金香，所以桌子上有一瓶郁金

香。Q*的随意的性格以及她曾听说过郁金香可以用

来解释她为什么相信了P，但这只表明这是Q*的解

释性的认知理由。要使得这个理由成为她的动机性

认知理由，至少该理由要让她内在地感受到一种关

联。要明确指出Q*的动机性认知理由是什么并不

容易。但无论Q*的动机性认知理由是什么，在该情

形中Q*缺乏任何辩护性的认知理由。这就意味着，

从规范的视角来看，没有任何理由支持她去相信P，
但是她仍然相信P了，所以Q*是应该被批评的。在

Q*的情况中，由于缺乏辩护性认知理由，所以首先其

它两种理由不可能与辩护性认知理由保持一致；其

次，即使保持一致也不会为认知主体赋予任何积极

的知识论性质。这是因为，倘若没有任何好的理由

让我们去做一件事，无论因为什么我们去做了这件

事，我们不仅不会获得赞许，还要遭受理性的批评。

接下来，我会回答上面遗留的两个关键问题。

首先，为什么 S和 S*共同拥有某些积极的知识论层

面的性质?在S的情况中，她的辩护性认知理由、动机

性认知理由和解释性认知理由是一致的，这毫无疑

问是我们追求的最理想的认知行为。该认知行为

之所以是理想的，乃是因为 S不仅在一个好的认知

环境中获得了好的理由去相信一个命题，并且她实

际上很好地利用了这个理由去奠基自己的信念，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认知行为实现了内在和外在的

双重卓越。对于 S*来说，虽然她未能实现三种理由

合一，但是在她的情况中，辩护性认知理由与解释

性认知理由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客观的视角

下，她所做的与她应该做的是一致的，因此她应当

被赋予一些积极的性质。虽然此时外在于她不可

掌握的因素阻挡了她最后获得真信念，使得她的表

现没有外在的卓越，但对她提出批评是不合理的。

所以在 S*的情况中，我们可以发现内在的卓越，但

却缺乏外在的卓越。所以 S和 S*的共同点在于，她

们共享了内在的卓越表现，而这个卓越的表现进一

步体现在她们的解释性认知理由与辩护性认知理由

是一致的。

其次，S*和Q*的认识论表现有什么实质的差别?
很明显的是，S*的辩护性认知理由与解释性认知理

由是一致的，但是Q*却缺乏辩护性认知理由，因此

没有任何的积极的知识论性质可以被赋予Q*。这

与我们的直观判断是一致的，即Q*不仅处于一个被

恶魔掌控的世界，失去了外在的优势，而且Q*在内

在的方面也做的不好，她不愿做进一步的检查，随意

地形成了信念。因此，对于Q*来说，她既没有内在

的优势，也缺乏外在的优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即使外部的因素都超出了S*和Q*的认知责任范围，

我们仍然可以合理地批评Q*的(内在的)不负责的认

知行为，但不能合理地批评S*的认知行为。

四、结论

在本文中，我基于知识论析取主义的立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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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恶魔论题的挑战。基于辩护性认知理由、动

机性认知理由和解释性认知理由的三分，我们发

现知识论析取主义可以很好地回应这一挑战。一

方面，S和S*虽然外在处境不同，但是她们都可以实

现辩护性认知理由和解释性认知理由的一致；另

一方面，即使身处同样的怀疑论情景，S*和Q*仍有

优劣之分，前者仍然实现了辩护性认知理由和解

释性认知理由的一致，后者则缺乏任何可获取的积

极性质。

这里的讨论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即内在主

义者和外在主义者在思考新恶魔论题时是否都犯了

错误?内在主义者认为，由于S和S*从内在的角度做

的一样好，因此两者的信念一定具有同等程度的辩

护。此外，如果假设S*是缺乏辩护的，就等于说S*的
认知行为是应该受到批评和责备的，但这显然不合

理。外在主义者认为，由于 S和 S*的信念并不是由

同样可靠的过程产生的，因此两者必定不能是同样

获得辩护的，因为辩护一定要与真有某种联系。双

方的结论当然都符合各自对辩护的理解，但我们可

以进行如下的拓展，找到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出

路。我建议区分“无咎的”和“可赞许的”这两种评价

属性，并大致刻画其内涵如下：

可赞许的：一个认知者 S相信P是可赞许的，当

且仅当S身处良好的认知环境中，以负(认知)责任的

方式获得了真信念P。
无咎的：一个认知者 S相信P是无咎的，当且仅

当S以负(认知)责任的方式相信P，而与S所处的认知

环境没有关系。

在郁金香案例中，S既是可赞许的，又是无咎

的。S*不是可赞许的，但却是无咎的，而Q既不是可

赞许的，又不是无咎的。可以发现，内在主义者要求

我们解释的S和S*共享的积极性质可以由无咎的这

一性质来承担，因为这一性质的获得恰恰只依赖于

认知者是否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与外部不可

控的因素毫无关系；而外在主义者所要求我们区分S
和 S*的性质则可以由可赞许的这一性质来解释，因

为这一性质不仅仅依赖于认知主体怎么做，还依赖

于她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否有利。毫无疑问，内在主

义者和外在主义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可赞许的这

样一个性质，因此我们单独把这个性质列出来是有

必要的。对于内在主义者来说，可赞许的性质彰显

了认知者在认知过程中的负责态度，而不仅仅是因

为运气碰巧获得了正确的信念。对于外在主义者来

说，可赞许的性质彰显了认知者的信念形成过程与

其结果之间的关系，即通过一个可靠的方式获得了

真的信念。这里的可靠或者体现为认知官能在合适

的环境中的稳定表现，或者是主体在信念基础上的

正确推论。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在下面的争执中

做出选择，即一方面由于内在主义式的辩护和信念

的真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对于外在主义者来说内在

主义式的辩护是不必要的，而另一方面由于外在主

义式的辩护与信念的合适性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对

于内在主义者来说外在主义式的辩护是不必要的。

这样一个争执揭露了辩护的助真性和合适性两个维

度难以兼得的困境，但是如果我们从可赞许的和无

咎的两个概念入手，就可以兼取两个维度。此时可

赞许性包括了助真性和合适性两个方面，而无咎性

包括了合适性。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不能由一个主体的信

念不是可赞许的，就直接推出该信念是可责备的。

这种想法很自然，因为一个人的信念如果不值得赞

许，那么她的信念形成过程中肯定应该有某些地方

是有缺陷或应该被指责的。但我是这样理解可责备

的，即无论身处何种认知环境，如果一个认知者S没
有以负(认知)责任的方式去相信P，那么 S就是可责

备的。只有一个人的信念不是无咎的，她的信念才

是可责备的，毕竟我们的认知失败有时应该归因于

自我认知行为的不负责，有时应该归因于外部环境

的不配合，而基于后者的批评不仅苛刻，也缺乏合理

性。可以发现，经过对新恶魔论题的分析，我们不仅

展现了知识论析取主义回应此困难的资源，也对认

知行为与认知结果之间的规范关系获得了更深入的

理解，而这无疑是对怀疑论问题进行哲学治疗所带

来的一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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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为了方便阅读，本文中笔者用〈〉表示命题的内容。

②一个证据E对于一个命题P的支持是可错的(fallible)，
当且仅当有E时P不一定为真。比如，我基于某人对P的断言

去相信P就是拥有可错的证据。

③正是因为认知者要为自己的信念负责，怀疑论很好

地利用了这一点来发起攻击。比如在阿格里帕三难问题

中，我们一旦开始为自己的信念给出理由，就不能轻易停

止，也不能使用循环的理由，但我们又看似无法给出无限

的理由，所以我们陷入了想要负责却又无能为力的境地。

更多讨论参见[5]。
④需要注意的是，怀疑论情景并不总是引发一种错误可

能性，它也可以引发无知可能性。前面一种可能性造成知识

的缺失是因为知识的事实性条件不满足，后面一种则不依赖

于事实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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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stemological Disjunctivism and the New Evil Demon Thesis

Wang Ju

Abstract：Epistemological disjunctivism is a new theory in contemporary epistemology. While containing both
internalist and externalist elements, it attempts to solve some perennial problems in epistemology. The new evil demon
thesis poses a big threat to externalist theories, so epistemological disjunctivism is no exception in this regard. Drawing
on some discussions in philosophy of action, I propose a distinction between justifying epistemic reasons, motivating
epistemic reasons and explanatory epistemic reasons. In doing so, I manage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 posed by the
new evil demon thesis.

Key words：Epistemological disjunctivism; Epistemic reasons;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Exte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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